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瓏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麗梅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    圓寶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勝煌  

訴訟代理人  賴柏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

1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訴訟要旨：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對伊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2

年度全字第50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

供擔保後，得在新臺幣（下同）309萬3257元範圍內，對伊

之財產為假扣押。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向原法院民事

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2

年度執全字第24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查封伊所有之冷凍壓縮機等物品，伊於民國113年2月

19日提供擔保金309萬3257元並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惟系

爭假扣押裁定嗣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08號裁定（下稱本

院108號裁定）認伊無故意隱匿真實營業地址或藏匿資產之

假扣押原因，而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

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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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自始不當而撤銷，

被上訴人應賠償伊因假扣押強制執行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

元所受利息損害9萬0009元，及因冷凍壓縮機等物品遭查

封，致未遵期交貨而遭解約所受損害716萬元，共計725萬00

09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

給付725萬0009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

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本院108號裁定以未釋明

假扣押原因為由廢棄，但就假扣押原因是否盡釋明之責，乃

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判斷，非屬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

而撤銷，不應令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縱認伊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上訴人於領回擔保金時，提存所已依提存法第12條規定

支付利息，故其未受有利息損害，且上訴人遭退貨與本件假

扣押無關，難認上訴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

貳、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25萬000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

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參、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8

頁、原審卷第121-122、163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

修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前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於309萬3257元範圍內為假

扣押，經原法院於112年12月15日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獲准；

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

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7月17日

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

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3年1月31日派員查封上訴人所有之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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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壓縮機等物品。

　㈢上訴人於113年2月19日依系爭裁定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

元，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嗣於113年9月18日領回擔保金。

二、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若肯認，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

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固有明

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

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惟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

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

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

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

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

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

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

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

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

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

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

參照，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112

台上字第270號判決）。據此足見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

不當而撤銷」者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於債權人顯無正當請

求權而任意聲請假扣押，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

應為此裁定，致該假扣押裁定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

認為不當而撤銷者，始足當之。否則不問債權人之請求是否

正當，若均因假扣押裁定遭撤銷而須一律負賠償責任，顯然

違反保全制度確保債權人進行民事訴訟結果能獲實現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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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後，上訴

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以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

請求已盡釋明之責，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認：「……

國內一般公司行號登記設立地址與實際營業地址或通訊地址

不同，事屬尋常，且相對人（即被上訴人）既尚可自公開網

路訊息及名片資料，查知抗告人（即上訴人）公司登記設立

及實際營業地址，進而至抗告人之實際營業地址為假扣押強

制執行，自難認抗告人有相對人所指故意隱匿真實營業處所

或藏匿資產等假扣押原因存在。又依上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結果，抗告人公司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已逾相

對人本案請求金額309萬3257元，自亦難認抗告人有瀕臨無

資力或無力清償之情形。……相對人所舉資料均不足以釋明

抗告人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本件假

扣押原因未予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

缺，揆諸前揭說明，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等語，而廢

棄系爭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嗣再經最高法

院於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訴

人之再抗告確定，有各該裁判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3-2

7、39-44頁）。依此，足見本院108號裁定係認被上訴人已

釋明請求之原因，但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雖陳明願供擔

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因而駁回被上訴人之假

扣押聲請。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此乃法院即系爭假

扣押裁定、本院108號裁定及最高法院裁定，對於被上訴人

已否盡釋明之責，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有所不

同，並非係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

定而撤銷，尚非屬假扣押裁定自始不當之情形。準此，系爭

假扣押裁定固經抗告法院以不符假扣押要件而廢棄，然尚非

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

之範疇，則上訴人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之725萬0009元損

害，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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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725萬00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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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瓏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麗梅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    圓寶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勝煌  
訴訟代理人  賴柏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訴訟要旨：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對伊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2年度全字第50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在新臺幣（下同）309萬3257元範圍內，對伊之財產為假扣押。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執全字第24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伊所有之冷凍壓縮機等物品，伊於民國113年2月19日提供擔保金309萬3257元並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惟系爭假扣押裁定嗣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08號裁定（下稱本院108號裁定）認伊無故意隱匿真實營業地址或藏匿資產之假扣押原因，而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被上訴人應賠償伊因假扣押強制執行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元所受利息損害9萬0009元，及因冷凍壓縮機等物品遭查封，致未遵期交貨而遭解約所受損害716萬元，共計725萬0009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725萬0009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本院108號裁定以未釋明假扣押原因為由廢棄，但就假扣押原因是否盡釋明之責，乃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判斷，非屬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不應令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縱認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於領回擔保金時，提存所已依提存法第12條規定支付利息，故其未受有利息損害，且上訴人遭退貨與本件假扣押無關，難認上訴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
貳、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25萬00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8頁、原審卷第121-122、163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前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於309萬3257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法院於112年12月15日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獲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3年1月31日派員查封上訴人所有之冷凍壓縮機等物品。
　㈢上訴人於113年2月19日依系爭裁定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元，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嗣於113年9月18日領回擔保金。
二、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若肯認，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固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惟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112台上字第270號判決）。據此足見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於債權人顯無正當請求權而任意聲請假扣押，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致該假扣押裁定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不當而撤銷者，始足當之。否則不問債權人之請求是否正當，若均因假扣押裁定遭撤銷而須一律負賠償責任，顯然違反保全制度確保債權人進行民事訴訟結果能獲實現之目的。
二、經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後，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以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盡釋明之責，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認：「……國內一般公司行號登記設立地址與實際營業地址或通訊地址不同，事屬尋常，且相對人（即被上訴人）既尚可自公開網路訊息及名片資料，查知抗告人（即上訴人）公司登記設立及實際營業地址，進而至抗告人之實際營業地址為假扣押強制執行，自難認抗告人有相對人所指故意隱匿真實營業處所或藏匿資產等假扣押原因存在。又依上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抗告人公司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已逾相對人本案請求金額309萬3257元，自亦難認抗告人有瀕臨無資力或無力清償之情形。……相對人所舉資料均不足以釋明抗告人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原因未予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揆諸前揭說明，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等語，而廢棄系爭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嗣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有各該裁判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3-27、39-44頁）。依此，足見本院108號裁定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但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因而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此乃法院即系爭假扣押裁定、本院108號裁定及最高法院裁定，對於被上訴人已否盡釋明之責，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有所不同，並非係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尚非屬假扣押裁定自始不當之情形。準此，系爭假扣押裁定固經抗告法院以不符假扣押要件而廢棄，然尚非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之範疇，則上訴人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之725萬0009元損害，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25萬00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瓏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麗梅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    圓寶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勝煌  

訴訟代理人  賴柏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

1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訴訟要旨：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對伊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2

    年度全字第50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

    供擔保後，得在新臺幣（下同）309萬3257元範圍內，對伊

    之財產為假扣押。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向原法院民事

    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2

    年度執全字第24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查封伊所有之冷凍壓縮機等物品，伊於民國113年2月

    19日提供擔保金309萬3257元並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惟系

    爭假扣押裁定嗣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08號裁定（下稱本

    院108號裁定）認伊無故意隱匿真實營業地址或藏匿資產之

    假扣押原因，而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

    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

    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自始不當而撤銷，

    被上訴人應賠償伊因假扣押強制執行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

    元所受利息損害9萬0009元，及因冷凍壓縮機等物品遭查封

    ，致未遵期交貨而遭解約所受損害716萬元，共計725萬0009

    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

    付725萬0009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

    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本院108號裁定以未釋明

    假扣押原因為由廢棄，但就假扣押原因是否盡釋明之責，乃

    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判斷，非屬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

    而撤銷，不應令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縱認伊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上訴人於領回擔保金時，提存所已依提存法第12條規定

    支付利息，故其未受有利息損害，且上訴人遭退貨與本件假

    扣押無關，難認上訴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

貳、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25萬0009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參、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8頁

    、原審卷第121-122、163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

    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前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於309萬3257元範圍內為假扣

    押，經原法院於112年12月15日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獲准；上

    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

    ；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

    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

    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3年1月31日派員查封上訴人所有之冷

    凍壓縮機等物品。

　㈢上訴人於113年2月19日依系爭裁定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元，

    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嗣於113年9月18日領回擔保金。

二、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若肯認，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

    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固有明

    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

    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惟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

    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

    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

    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

    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抗

    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

    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

    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

    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

    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

    照，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112台

    上字第270號判決）。據此足見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

    當而撤銷」者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於債權人顯無正當請求

    權而任意聲請假扣押，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

    為此裁定，致該假扣押裁定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

    為不當而撤銷者，始足當之。否則不問債權人之請求是否正

    當，若均因假扣押裁定遭撤銷而須一律負賠償責任，顯然違

    反保全制度確保債權人進行民事訴訟結果能獲實現之目的。

二、經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後，上訴

    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以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

    請求已盡釋明之責，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認：「……國

    內一般公司行號登記設立地址與實際營業地址或通訊地址不

    同，事屬尋常，且相對人（即被上訴人）既尚可自公開網路

    訊息及名片資料，查知抗告人（即上訴人）公司登記設立及

    實際營業地址，進而至抗告人之實際營業地址為假扣押強制

    執行，自難認抗告人有相對人所指故意隱匿真實營業處所或

    藏匿資產等假扣押原因存在。又依上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結果，抗告人公司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已逾相對

    人本案請求金額309萬3257元，自亦難認抗告人有瀕臨無資

    力或無力清償之情形。……相對人所舉資料均不足以釋明抗告

    人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

    原因未予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

    揆諸前揭說明，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等語，而廢棄系

    爭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嗣再經最高法院於

    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

    再抗告確定，有各該裁判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3-27、3

    9-44頁）。依此，足見本院108號裁定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

    請求之原因，但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雖陳明願供擔保以

    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因而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

    聲請。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此乃法院即系爭假扣押

    裁定、本院108號裁定及最高法院裁定，對於被上訴人已否

    盡釋明之責，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有所不同，並

    非係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

    銷，尚非屬假扣押裁定自始不當之情形。準此，系爭假扣押

    裁定固經抗告法院以不符假扣押要件而廢棄，然尚非民事訴

    訟法第531條第1項「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之範疇

    ，則上訴人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之725萬0009元損害，自屬

    無據，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725萬00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瓏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麗梅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    圓寶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勝煌  

訴訟代理人  賴柏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訴訟要旨：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對伊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12年度全字第50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在新臺幣（下同）309萬3257元範圍內，對伊之財產為假扣押。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執全字第242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伊所有之冷凍壓縮機等物品，伊於民國113年2月19日提供擔保金309萬3257元並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惟系爭假扣押裁定嗣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08號裁定（下稱本院108號裁定）認伊無故意隱匿真實營業地址或藏匿資產之假扣押原因，而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被上訴人應賠償伊因假扣押強制執行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元所受利息損害9萬0009元，及因冷凍壓縮機等物品遭查封，致未遵期交貨而遭解約所受損害716萬元，共計725萬0009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725萬0009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本院108號裁定以未釋明假扣押原因為由廢棄，但就假扣押原因是否盡釋明之責，乃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判斷，非屬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不應令伊負損害賠償責任。縱認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於領回擔保金時，提存所已依提存法第12條規定支付利息，故其未受有利息損害，且上訴人遭退貨與本件假扣押無關，難認上訴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

貳、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25萬00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8頁、原審卷第121-122、163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前聲請對上訴人之財產於309萬3257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法院於112年12月15日以系爭假扣押裁定獲准；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於113年1月31日派員查封上訴人所有之冷凍壓縮機等物品。

　㈢上訴人於113年2月19日依系爭裁定提存擔保金309萬3257元，據以聲請撤銷假扣押；嗣於113年9月18日領回擔保金。

二、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若肯認，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固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惟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112台上字第270號判決）。據此足見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於債權人顯無正當請求權而任意聲請假扣押，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致該假扣押裁定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不當而撤銷者，始足當之。否則不問債權人之請求是否正當，若均因假扣押裁定遭撤銷而須一律負賠償責任，顯然違反保全制度確保債權人進行民事訴訟結果能獲實現之目的。

二、經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後，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108號裁定以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盡釋明之責，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認：「……國內一般公司行號登記設立地址與實際營業地址或通訊地址不同，事屬尋常，且相對人（即被上訴人）既尚可自公開網路訊息及名片資料，查知抗告人（即上訴人）公司登記設立及實際營業地址，進而至抗告人之實際營業地址為假扣押強制執行，自難認抗告人有相對人所指故意隱匿真實營業處所或藏匿資產等假扣押原因存在。又依上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抗告人公司之資本額為500萬元，已逾相對人本案請求金額309萬3257元，自亦難認抗告人有瀕臨無資力或無力清償之情形。……相對人所舉資料均不足以釋明抗告人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原因未予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未能補釋明之欠缺，揆諸前揭說明，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等語，而廢棄系爭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假扣押之聲請；嗣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520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有各該裁判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3-27、39-44頁）。依此，足見本院108號裁定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但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因而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此乃法院即系爭假扣押裁定、本院108號裁定及最高法院裁定，對於被上訴人已否盡釋明之責，各審級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有所不同，並非係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尚非屬假扣押裁定自始不當之情形。準此，系爭假扣押裁定固經抗告法院以不符假扣押要件而廢棄，然尚非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之範疇，則上訴人主張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之725萬0009元損害，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伍、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725萬00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